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玉环罚〔2026〕7-02号
当事人名称：玉溪鑫东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6MACTCRTK2B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化念镇化念社区居民委员会街子原老食品站
根据2025年11月5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对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及入户抽测发现问题线索的通知》，经进一步调查确认：你公司车牌云F98056的柴油货车在使用期间，尿素喷射传感器线束断开，于2025年10月14日被玉溪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公安、交通部门当场查获。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一）书证：2025年11月21日，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取玉溪鑫东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明你公司基本情况，构成违法主体；调取法定代表人林新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云F98056车辆驾驶员杜平身份证复印件、车队队长徐允东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杜平、徐允东为你公司员工，可以代表公司接受询问；调取云F98056车辆道路运输证、云F98056车辆环保清单、云F98056机动车行驶证，证明涉案车辆基本信息。

（二）视听资料：2025年10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拍摄的2张现场照片证明你公司的车牌云F98056的柴油货车尿素喷射传感器线束断开。2025年11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拍摄的2张现场照片证明你公司车牌云F98056的柴油货车尿素喷射传感器线束已恢复连接。

（三）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11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玉溪鑫东运输有限公司开展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经你公司车队长签字确认，证实云F98056柴油货车在使用期间，人为断开尿素喷射传感器线束。

（四）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2025年11月2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玉溪鑫东运输有限公司的云F98056车辆驾驶员杜平、车队队长徐允东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证明2025年10月14日，杜平在运输途中发现云F98056车辆尿素结晶，车辆动力受限，无法正常使用，人为将尿素喷射传感器线束断开后，继续运输货物，在卸货场被现场查到。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禁止机动车所有人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禁止机动车维修单位提供该类维修服务。禁止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2月31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玉环罚告字〔2025〕7-21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定，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或者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机动车所有人处五千元的罚款；对机动车维修单位处每辆机动车五千元的罚款”的规定，处罚金额固定，无裁量因子，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处罚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到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开具《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并缴至指定银行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新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15日     


